东湖高新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

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5·7”

一般天然气泄漏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5月7日13时15分许，位于东湖高新区九峰街道辖区的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项目，在实施污水管道拖拉管作业过程中，破坏地下天然气管道，造成天然气泄漏，影响花山街部分居民用气。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4.62万元。

事故发生后，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指示精神,市安委会办公室对该起事故实行挂牌督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报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同意，成立了由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同志任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生态环境和水务湖泊局、区公安分局、工会等单位组成的东湖高新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5·7”一般天然气泄漏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项目“5·7”燃气泄漏事故是一起因施工单位违规组织施工，参建各方履行安全管理责任缺失，燃气管道运营单位安全巡查、有关行业部门监管不到位，造成天然气管道受损泄漏影响居民用气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项目基本情况
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项目位于东湖高新区辖区内，工程审批、核准或备案文号：武新管政务〔2022〕*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污水管网完善工程、农村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和支渠整治工程等四大板块。该项目建设单位为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联合体设计单位为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施工单位为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专业分包单位为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施工单位为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19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等项目参建单位向区生态环境和水务湖泊局提交了书面工程完工报告，后续项目处于筹备竣工验收阶段。经查，该项目参建各方在实施本次施工前，未按规定程序向区生态环境和水务湖泊局报备并接受监管。事发地点位于森林大道光谷国际家居建材市场前，事发时现场正在实施定向钻进作业。
（二）受损管道基本情况

受损管道为森林大道主干管，敷设于非机动车道下方，管材Pe；管径De355mm；压力等级为中压B（0.15MPa）；运营单位为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2025年5月7日受损点现场测量数据4.25米（管顶），管道外径0.355米，挖深4.605米（管底），与竣工图显示受损点挖深约4.68米（管底）基本一致。

（三）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414399264，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号*栋光谷建设大厦*栋*层，法定代表人：陈**，注册资本：215681.01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对基础设施项目、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及咨询（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及经营；物业管理；五金电料、装饰材料、建筑设备的租赁及批发兼零售；代办拆迁业务（不含爆破业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2002年10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2.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728873A，住所：江汉区常青路*号*层，法定代表人：汪**，注册资本：1712.89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测绘服务，建设工程监理，特种设备设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办公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采购代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营业期限：2001年10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资质等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证书编号：A142001757，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鄂）JZ安许证字【2023】003099，有效期至2026年3月31日。
3.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85789E，住所：汉阳区汉阳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张*，注册资本：427845.26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铁路、公路、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铁道行业甲（II）级、公路行业甲级、市政行业甲级；工程测绘；可承接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建筑、电力、冶金、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桥梁、隧道、公路路基、公路路面、铁路辅轨架梁、港口与海岸、特种工程、环保工程、海洋石油、输变电、钢结构、地基基础、起重设备安装、电子与智能化、消防设施、防水防腐保温、建筑装修装饰、建筑机电安装、建筑幕墙、古建筑、城市及道路照明、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和项目管理；桥梁工程勘测、设计、科研、施工、监理、咨询、检测评估、故障诊断、维修加固和改造、桥梁养护；机械设备租赁及安装、工程机械修理、机电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建筑工程机械、钻探机械、水泥混凝土制品、预制构件、大型钢结构建造及安装；船舶建造、修理、运输、租赁；承包境外各类工程施工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工程所需劳务人员；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住宿、餐饮、会务服务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仅限持证的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营业期限：2001年4月20至无固定期限。资质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特级，证书编号：D142069379，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鄂）JZ安许证字【2005】000263，有效期至2025年8月17日。
4.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788854895B，住所：盐城市城南新区黄海街道青年中路*号钱江财富广场*幢*室（CNH），法定代表人：李**，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人防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测绘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安全生产检验检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规划设计管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设备监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安全咨询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水土流失防治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文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房地产评估；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资产评估；企业管理；财务咨询；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营业期限：2006年5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资质等级：工程监理综合资质，证书编号：E132009158-8/1，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

5.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200MA49M69KXJ，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九峰街道青王路群英工业园内*号厂房*层*室，法定代表人：胡**，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工程监理；建筑劳务分包；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消防设施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金属结构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保温材料销售；防腐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营业期限：2020年1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资质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叁级，证书编号：D342387842，有效期至2026年3月30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鄂）JZ安许证字【2023】005108，有效期至2026年6月5日。
6.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F24560，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号光谷新发展国际中心写字楼*座*层*写字间，法定代表人：文*，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市政工程、管道工程、供水排水工程、电力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安防工程、防水保温工程、钢结构安装工程、对外承接园林绿化工程、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照明工程、路桥工程、楼宇清洗工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室内外装饰设计；园林景观设计；水电安装；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材料的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营业期限：2020年4月15日至无固定期限。经核实，该公司无建筑施工相关资质、无安全生产许可证。
7.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合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D9G92M3X，住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号丽岛漫城*栋*层*号*室，法定代表人：安**，注册资本：29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燃气经营，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终端计量设备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管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开展专属保险代理业务（凭授权经营），广告制作。（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该公司持有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颁发的《燃气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鄂2024********G，经营类别为管道燃气，经营区域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行政区域内（具体以特许经营文件确定的区域为准）。许可证有效期限：2024年12月30日起至2027年12月29日止。
（四）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合约以及安全协议情况
（1）2023年2月6日，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约定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方。双方职责分工为：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本项目全部设计工作，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全部施工管理工作。2023年8月9日，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工程项目EPC总承包联合体补充协议。其中约定在项目实施阶段，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施工预算及全部施工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岩土、给排水、电气、暖通、消防、绿化等工程），并对施工质量、施工进度、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施工资料等负责。

（2）2023年3月17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武汉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签订本项目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2023年3月20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双方的安全管理职责。

（3）2023年4月10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4）2023年11月13日，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九峰明渠改造整治工程二期项目部与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九峰明渠汇水区混错接改造及黑臭支渠整治工程（二期）项目雨污水管网专业分包合同，合同中包含了双方的《安全质量专项协议书》，分包工程地点：花山大道以西，高新大道以北，光谷一路、光谷二路以东的区域内，分包工程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雨污水管网工程。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专业分包工程承包人必须自行完成所承包的工程，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分包工程发包人和分包工程承包人应当依法签订分包合同，并按照合同履行约定的义务。经查，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事故项目雨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后，将该工程交由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涉嫌违法分包。

2.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协议签订情况

2023年6月30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原武汉光谷天然气有限公司签订《施工现场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协议》。2024年2月29日，武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原武汉光谷天然气有限公司，原武汉光谷天然气有限公司资产、债权及债务均由武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承接，原武汉光谷天然气有限公司依法注销。

2024年4月17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施工现场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协议》，协议中标明的施工地点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珞喻东路、森林大道及周边；约定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一年，如有效期内工程项目未完工验收则到期后双方重新签订安全保护协议。

2024年11月11日，武汉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燃燃气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子公司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与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签订《特许经营协议》，由该公司负责事发点位的燃气管网设施维护、运行和维修抢险等业务。截至事故发生当日，《施工现场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保护协议》已过期21天且未重新签订安全保护协议。
3.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2023年4月6日，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管线交底，交底内容包含本次事故点位。

2025年4月30日，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宋**针对事故点位组织了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罗**、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朱**、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及现场施工单位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等12人进行了技术及安全交底，并签署安全交底文件。记录表中明确要求：“水平定向钻作业时，在施工前必须采用物探和人工探挖相结合的方式，注意拖拉前方现状管的安全保护，在拖拉施工前必须探明地下现状管线；现场有Φ800给水管、PE325中压燃气管道、光缆与拖拉过路线交叉，施工前先与产权单位联系，取得相关数据，必要时探挖，再确定管线位置”。同日，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组织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陈**、胡**等6人进行了该点位的安全技术交底，并签署安全交底文件。

经查，2025年5月7日，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违反施工技术及安全技术交底有关规定，在未与管道运营单位签订《施工现场管线交底单》情况下，擅自实施定向钻进。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4月30日，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责人宋**针对事故点位的施工组织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罗**、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朱**、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陈*及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等12人进行了技术及安全交底会，并签署安全交底文件。同日，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陈*组织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陈**、胡**等6人进行了该点位的安全技术交底会，并签署安全交底文件。

5月4日，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唐*拨打96511热线要求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施工前管线交底。5月5日8时27分，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花山综合服务中心巡线员刘**到达施工现场，口头交底了燃气管道敷设方式为直埋，埋深为地表以下2.2米左右，唐*告知刘**“5月7日计划开展森林大道过街水平定向钻施工，设计深度为4.3米”，刘**告知施工单位在未办理燃气管网保护相关手续且未做好管道交底的情况下严禁施工。

5月7日（事故发生当日）上午8时，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艾**、陈*组织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唐*、陶**、胡**、陈**、张**、杨**、肖**等9人对森林大道W18-1至W18段开展拖拉管施工作业。现场配置水平定向钻机1台，挖机1台。5月7日，巡线员刘**对该管线区域进行巡查，但因现场未设置围挡判断无施工作业。中午12时，操作人员唐*在森林大道北侧操作定向钻机从道路下方向森林大道南侧顶进，钻机位置距离森林大道南侧的燃气管道水平距离约40米（图1）。13时15分许工作井钻进55米左右时，现场作业人员闻到恶臭，随即停钻进行检查，发现疑似天然气泄漏，现场施工人员停止施工，唐*于13时16分联系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到场处置。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应急抢修队于13时40分抵达现场后立即关闭事故管段上下游阀门，至14时05分完成影响区域全面封闭和人员清场，22时45分，破损管道完成焊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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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事故现场示意图

（六）事故现场情况

经现场勘查以及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如下：
1.事故作业机械及操作人员情况

事故发生时，施工现场有1台挖机、1台非开挖水平定向钻钻机。现场钻机操作人员为唐*，持有建设行业工程机械施工作业合格证，水平定向钻机作业高级，证号：2025*******。

2.占道挖掘许可证办理情况

2024年6月13日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下发了占路施工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限为2024年6月13日至2025年6月13日。

2025年3月11日，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办理了武汉市占用挖掘城市道路许可证（挖08202503004号），挖掘路名起止路段为森林大道、石门峰路、孟新路，占用挖掘期限为2025年3月11日至2025年6月1日。
3.天然气管道巡线情况

根据《中、低压管网巡线工作管理规定》：事故发生点位燃气管网的巡查周期为1次/天；巡查人员在进行路线巡查，发现在管道100米外有施工时，就应询问施工方人员是否可能扩展到燃气管道保护范围，如果可能，应下达联系函并告知燃气管道保护法规的要求；有挖掘或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施工工地时，巡线员应第一时间及时上报管理站或管线所。经查验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2025年5月该路段管网巡线巡检制度检查记录表和移动GIS系统等台账，5月5日、6日、7日均有巡线员对事故点位管线区域进行巡查的记录。5月5日上午，巡线员曾在事故发生点位与施工单位交流，知晓近期有可能施工，但未按照规定上报和开展重点巡查；5月7日巡查中未发现管道范围内的施工，未开展预防性协调工作。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4.62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略

三、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察、调查询问、查看资料以及综合分析，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作业单位在未办理燃气管网保护相关手续且未探明管位的情况下组织定向钻施工，导致燃气管道受损泄漏。

（二）管理原因

1.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责任未落实，一是无资质承揽工程；二是未严格落实施工安全技术交底有关要求，在未探明管线位置的情况下，擅自组织定向钻施工；三是违反施工要求，在现场无管道运营单位人员监护指导的情况下，违规组织开展探挖作业。

2.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一是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涉嫌违法分包；二是在管道运营单位无人旁站的情况下，贸然组织人员、机械进场施工；三是未将事发当日施工计划及时告知总包单位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导致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四是对作业人员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3.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监理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对该项目中存在的涉嫌违法分包行为失察失管；二是未有效开展现场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三是未督促项目参建单位办理燃气管道安全保护协议延期手续，未及时制止现场违规作业行为。

4.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一是对项目施工单位审核不严，未发现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嫌违法分包行为；二是未制定施工计划并要求分包单位严格执行，事故当天不知晓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排有施工任务；三是项目施工负责人、安全员、技术负责人等项目关键岗位人员履职不力，事故点位施工时均未到场履职。

5.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一是未及时与管道运营单位续签管线保护协议；二是对项目疏于巡查检查，4月30日了解事故点位即将安排施工的情况下未及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不掌握事发点位具体施工时间。

6.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巡线人员交底不规范且告知未经核查的管道埋深信息，未严格履行天然气管道日常安全巡线巡查责任，在发现有关单位在天然气管道保护范围内即将有挖掘施工情况后未及时向燃气行业管理部门、建设单位进行报告，安全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四、有关单位监管存在的问题

略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事故调查组建议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个人处理建议如下：一是对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卓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文*实施行政处罚。二是对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9名人员在履职尽责方面的问题，由纪委监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责任追究的规定进行处理。三是唐*等13人按公司内部管理规定处理。
六、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一是严格压实参建各方主体责任。武汉光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要举一反三，严格落实“五方主体责任”要求，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管线产权单位进行地下管线情况交底和专项保护方案会审，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昊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落实总承包及专业分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建设施工，坚决杜绝违法分包行为。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技术标准和专项保护方案组织施工；大洲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要依法履行监理职责，监理人员到岗在位，严格按照监理细则中明确的施工安全监理措施实施监理，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应当要求施工单位进行整改或停工整改并及时上报建设单位。二是严格压实地下管线运营单位主体责任。武汉光谷城市天然气有限公司作为地下管线运营单位，要加强施工管线的巡查管理，督导施工单位施工，确保地下管线安全，发现有可能危及地下管线安全行为，应进行劝阻和制止，发现违规施工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施工单位拒不停工的，应当向主管部门报告。


